
 联 合 国   A/60/529

 

大  会  
Distr.: General 
1 November 200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5-58312 (C)    111105    111105 
*0558312* 

 

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75 

海洋和海洋法 
 
 

  2005 年 10 月 28 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和大会主席的同文信 

 

 谨向您通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于

2005 年 8 月 1 日和 2 日在巴塔姆举行会晤，讨论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航行

安全、环境保护和海上保安有关的问题。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

加坡海峡的巴塔姆部长级联合声明》（见附件一），在声明中，三国看到海峡使用

国和相关国际机构在与海峡有关的方面可发挥的作用。《部长级声明》还重申沿

岸国对该地区航行安全、环境保护和海上保安负有主要责任。 

 为了拟定一个合作框架以加强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航行安全、环境保

护和海上保安，三国政府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密切配合下，还于 2005 年 9 月 7 日

和 8 日在雅加达召集了一个“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会议：加强安全、保卫和

环境保护”。会议产生了《雅加达声明》（见附件二），《声明》强调有必要均衡沿

岸国和使用国的利益，尊重沿岸国的主权，并且建立一个机制来促进它们之间的

合作，探讨与海峡的安全、保卫和环境保护有关的问题，包括探索分摊负担的可

选办法。 

 谨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75 的文件分发并将其作为该议程项

目的讨论材料。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代表    马来西亚大使常驻代表 

 大使         大使 

 勒兹兰·伊斯哈尔·哲尼（签名）  哈米登·阿里（签名） 

 新加坡共和国常驻代表 

 大使 

 瓦努·戈帕拉·梅农（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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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10 月 28 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和大会主席的同文信的附件一 
 

 

  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巴塔姆部长级联合声明 
 

印度尼西亚巴塔姆 

2005 年 8 月 1-2 日 

1．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的外交部长于 2005 年 8 月 1 日和 2 日

在巴塔姆举行会晤，讨论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航行安全、环境保护和海

上保安有关的问题。鉴于这两个海峡的沿岸国和使用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马来

西亚外交部长和新加坡外交部长对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倡议召集这一非常及时

的会议表示赞赏。 

2． 部长们指出，上一次有关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三方部长级会议是在 28

年前的 1977 年 2 月 24 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的。 

3． 部长们重申沿岸国对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主权和主权权利。因此，沿

岸国对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航行安全、环境保护和海上保安负有主要责

任。 

4． 部长们强调，无论在这两个海峡采取什么措施，都应该与国际法相符，包括

1982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关于这一点，他们看到使用国和

相关国际机构就这两个海峡可发挥的作用。 

5． 部长们认识到有关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三方部长级会议对于提供全

面合作框架的重要意义。他们一致认为部长和高级官员应更加经常地举行会议，

以便及时解决相关问题。 

6． 部长们看到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航行安全问题三方技术专家组所开展

的出色工作。他们还看到周转基金委员会在处理海峡环境保护问题方面作出的努

力。 

7． 部长们支持 2005 年 8 月 1-2 日在吉隆坡召开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

加坡和泰国署长会议，并鼓励他们进一步加强合作。 

8． 部长们同意成立一个海上保安问题三方技术专家组，作为对现有的航行安全

问题三方技术专家组和周转基金委员会工作的补充。 

9． 部长们呼吁使用国、相关国际机构和航运界按照 1982 年《海洋法公约》的

规定，在能力建设、培训和技术转让等领域向沿岸国提供协助以及其他形式的帮

助。关于这一点，他们欢迎沿岸国与国际社会更加密切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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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劳埃德战争风险评估委员会把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列为“具有战争风险

的区域”，也不事先了解和顾及沿岸国为解决航行安全和海上保安问题正在作出

的努力，部长们对此表示遗憾。部长们敦促该委员会按上述情况对其评估结果进

行相应的审查。 

11． 即将于 2005 年 9 月 7 日和 8 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与国际海事组织合作召

开“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会议：加强安全、保卫和环境保护”，部长们对此

表示欢迎。 

 

2005 年 8 月 2 日于巴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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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10 月 28 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和大会主席的同文信的附件二 
 
 

  关于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加强安全、保卫和环境保护的雅加达

声明 
 

2005 年 9 月 8 日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理事会第九十三届会议和第九十四届会议关

于保护重要航道的决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与国际海事组织召集了一个“马

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会议：加强安全、保卫和环境保护”，会议于 2005 年 9 月

7 日和 8 日在雅加达举行（以下简称“雅加达会议”）。雅加达会议是与马来西亚

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合作组织的。 

 雅加达会议的目的是提供一个讨论场所，以便就合作框架达成一致，在马六

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以下简称“两海峡”）加强航行安全、环境保护和海上保

安。 

 出席雅加达会议的有以下国家的代表团： 

  澳大利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巴哈马  意大利 

  加拿大  日本 

  中国  科威特 

  克罗地亚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丹麦  马来西亚 

  埃及  荷兰 

  法国  新西兰 

  德国  挪威 

  希腊  巴基斯坦 

  印度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联合王国 

  大韩民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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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  越南 

  西班牙  也门 

  泰国  

  土耳其  

 以下政府间组织的观察员： 

  国际航道测量组织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以及以下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 

  国际海运公会 

  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 

  石油公司国际海事论坛 

  国际船长协会联合会 

  国际独立油轮船东协会 

  船东保赔协会国际集团 

  马六甲海峡理事会 

 雅加达会议， 

 认识到两海峡对于区域的和全球的海运贸易的战略重要性以及确保两海峡

始终安全并可通航的必要性； 

 还认识到两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下统称“沿岸国”）

的领海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大陆架上和专属经济区中，是用于《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所定义的国际航行的海峡； 

 进一步认识到两海峡在安全、保卫和环境方面的脆弱性以及两海峡上发生不

法行为的可能性会对经过那里的来往船只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特别关切地注意到所报告的两海峡上发生的针对船只和海员的不法行为和

持械抢劫事件的数量； 

 意识到多方利益在两海峡并存，重要的是平衡沿岸国和使用国的利益，同时

尊重沿岸国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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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国际海洋法规定的国家权利和义务，包括《海洋法公约》的条款，尤其

是该《公约》第 43 条，该条要求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使用国和沿岸国在有关

助航设备和安全设备以及防止、减少和控制来自船舶的污染的事项上通过协议进

行合作； 

 还承认由三个沿岸国的官员组成的航行安全问题三方技术专家组（以下简称

“技术专家组”）在改进两海峡的航行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

成就，特别是采用定线措施，包括海事组织通过的分道通航办法、深水航道、防

备区和船位报告措施；承认技术专家组在推动两海峡维护方面的合作中取得的进

展，这些与《海洋法公约》第 43 条相符； 

 回顾联合国大会有关海洋和海洋法的 A/RES/59/24 号决议在涉及海上安全、

保卫和海洋环境的问题时特别： 

 1． 敦促各国同海事组织合作，打击海盗行为和海上持械抢劫： 

 2． 注意到海事组织理事会和秘书长关切如何维持具有战略重要性和意义

的航道的安全，以开放给国际海上交通使用，从而确保交通的畅通无阻，并欢迎

理事会在这方面请海事组织秘书长继续与有关各方协作处理这个问题； 

 3． 强调必须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及其海洋生物资源，防止污染和物理退

化； 

 还回顾东盟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宣言、声明、联合公报和行动计划，包括东

盟区域论坛有关合作打击海盗行为及对海上保安的其他威胁的声明以及有关打

击国际恐怖主义、加强运输安全的声明； 

 支持 2005 年 8 月 2 日沿岸国有关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第四次三方部

长级会议通过的《巴塔姆联合声明》，声明特别： 

 1． 重申沿岸国对两海峡的航行安全、环境保护和海上保安负有主要责任； 

 2． 强调无论在两海峡采取什么措施，都应该符合国际法，包括《海洋法公

约》。关于这一点，承认使用国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利益以及它们能够在与两海峡

有关的方面发挥的作用； 

 3． 认识到有关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三方部长级会议对于提供全面

合作框架的重要意义； 

 4． 认识到让流入两海峡的支流的沿岸国和两海峡的主要使用国参与的重

要性； 

 5． 承认沿岸国应全面解决海上保安问题，包括海盗行为、持械抢劫和恐怖

主义等越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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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还承认航行安全问题三方技术专家组和周转基金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

会管理着一个基金，目的是能够及时应对船舶漏油的事件； 

 7． 规定成立一个海上保安问题三方技术专家组，作为对航行安全问题三方

技术专家组和周转基金委员会工作的补充；以及 

 8． 认识到重要的是沿岸国和国际社会更加密切地合作，特别是使用国、相

关国际机构和航运界按照《海洋法公约》在能力建设、培训和技术转让等领域提

供协助以及其他形式的帮助，并欢迎这方面的行动。 

 认识到先前海事组织通过 1993 年、1996 年、1999 年和 2001 年的国际会议

和区域讲习班以及诸如东盟和东盟区域论坛等其他区域论坛为促进沿岸国和利

益有关者在海上安全和海洋环境保护以及在区域打击海盗行为合作安排方面加

强合作而作出的努力； 

 赞扬沿岸国和泰国的防卫部队为努力增强两海峡的海上保安在加强合作方

式方面作出的努力，例如印度尼西亚有关马六甲海峡安全行动的倡议； 

 认识到沿岸国安全部队的海上巡逻协调行动以及在两海峡采取的其他海上

保安合作安排和措施的积极成果； 

 看到海事组织正在与沿岸国和其他利益有关者合作开发的海上电子高速公

路项目在增强两海峡的航行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潜力，以及沿岸国决定与印度

尼西亚巴塔姆的项目管理局一起设立一个海上电子高速公路试点项目； 

 注意到位于马来西亚霹雳州的海上执法协调中心在打击针对船舶的不法行

为和持械抢劫方面的重要作用和职能； 

 还注意到即将在新加坡建立的制止亚洲水域海盗和持械抢劫活动区域合作

协定信息交流中心在打击针对船舶的海盗行为和持械抢劫方面的重要性，并欢迎

五国签署制止亚洲水域海盗和持械抢劫活动区域合作协定； 

 赞赏地注意到各国和其他利益有关者为加强两海峡的航行安全和环境保护

已经作出的和继续作出的贡献； 

 充分尊重沿岸国的主权、主权权利、管辖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原则以及国

际法，特别是《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 

 希望两海峡始终是安全的，按照国际法，特别是《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以

及适用的国内法的规定，开放给国际航运，并为此目的继续并加强现有合作安排

和措施； 

 还希望加强两海峡的安全、保卫和环境保护；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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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航行安全问题三方技术专家组在加强两海峡的航行安全和保护海洋环

境方面的工作，包括技术专家组在两海峡执行《海洋法公约》第 43 条的努力，

应该继续得到支持和鼓励； 

 (b) 由三个沿岸国建立一个机制，以便与使用国、航运业以及与两海峡航行

安全利益相关的其他方面定期会晤，讨论与两海峡的安全、保卫和环境保护有关

的问题，在保持两海峡的安全和通航方面促进合作，包括为负担分摊探讨可能的

选择办法，酌情向海事组织通报这类会议的结果； 

 (c) 应通过三个沿岸国作出努力，在这些国家之中和之间建立和加强信息交

流机制，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现有安排，例如三方技术专家组机制，以加强

两海峡上的海洋领域意识，从而促进安全、保卫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合作措施的加

强； 

 (d) 促进、增强和扩大三个沿岸国的合作安排和行动安排，包括海上保安问

题三方技术专家组和两海峡上的巡逻协调行动，协调行动特别要通过海上保安培

训方案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来实现，例如海上演习，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沿岸国的

能力建设，以解决对航运的安全威胁； 

 请海事组织考虑与沿岸国协商，举行一系列后续会议，以便沿岸国明确其需

要并确定这些需要的轻重缓急，使用国确定可以提供什么援助来满足这些需要，

会上可以进行信息交流、能力建设、培训和技术支持，目的是促进和协调合作措

施； 

 表示深为感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为雅加达会议所做的出色安排以及在

会议期间提供的便利和慷慨款待；赞赏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马来西亚政府和

新加坡共和国政府以及国际海事组织为筹备雅加达会议及确保会议圆满闭幕而

作出的艰苦努力。 

 


